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方案

（征求意见稿）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
二零二六年五月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重庆市噪声污染防治办法》等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有关要求，进一步做好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按照《重庆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技术规范实施细则（试行）》（渝环发〔2023〕106号）等文件规定，结合《秀山自治县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秀山府办发〔2023〕9号）和重庆市秀山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土地利用现状等，编制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以提升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不断改善城市声环境质量，努力建设宁静舒适的城市环境。

二、基本原则

坚持依法划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技术标准科学划分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以城市实际建成情况现状为基础，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划定，切实维护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的严肃性。

坚持以人为本。顺应人民群众对宁静宜居生活的向往，将以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的建筑物为主的区域，划定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加强噪声污染防治，提高城市宜居生活水平。
坚持统筹兼顾。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空间规划为指导，衔接《秀山自治县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秀山府办发〔2023〕9号），结合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城区用地现状，综合考虑噪声敏感建筑物占地面积、噪声污染影响范围和程度、周边噪声敏感建筑物对声环境质量的改善需求，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合理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

坚持务实管用。明确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地理边界、坐标，将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落地、上图、入库，力求“划得实，管得住”，使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成为噪声监管、噪声污染防治的重要参考，切实增强保护实效。

三、划分依据

（一）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27号）；

3.《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2025年7月31日修订）；

4.《重庆市噪声污染防治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63号）。

（二）技术规范和标准

1.《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2.《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

3.《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

4.《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5.《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

6.《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640-2012）；

7.《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2.4-2021）；

8.《重庆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实施细则（试行）》（渝环发﹝2015﹞429号）；
9.《重庆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技术规范实施细则（试行）》（渝环发〔2023〕106号）。

（三）其他政策文件及资料
1.《重庆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2.《重庆市生态环境局等20部门关于印发〈重庆市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2024-2025年）〉的函（渝环﹝2024﹞24号）》；

3.《重庆市秀山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4.《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

5.《秀山自治县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秀山府办发〔2023〕9号）。

四、适用范围

本次划分适用范围为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乌杨街道、平凯街道和中和街道构成的集约紧凑中心城区。

五、批准实施
本方案由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原则上5年调整一次。确因城市建设和重大规划实施调整，可申请方案修编并按原程序报批。
六、划分结果

（一）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
本次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划分中心城区边界为划定范围，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现状和遥感影像为参照，结合现场踏勘情况综合划定。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中心城区共划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27个，面积共计7.84km2，见附件1和附件2。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边界一般以单体建筑物或建筑物所在居住小区/工作场所用地边界确定。
（二）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扩展区
依据《重庆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技术规范实施细则（试行）》（渝环发〔2023〕106号），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周边直线200米范围内，或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优化确定的范围内，如存在一定规模的建筑施工工地，则该范围自动划为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扩展区，并按照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有关要求进行管理。

若建筑施工工地采用有效降低噪声的施工工艺、设备等措施，或建筑施工工地完成施工，噪声敏感建筑物不再受建筑施工噪声影响，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扩展区自动取消。
七、监督管理

（一）明确职责分工

根据《重庆市噪声污染防治办法》《重庆市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2024-2025年）》，生态环境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发展改革、经济信息、公安、规划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交通、文化旅游、海事、铁路监督管理、民用航空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二）强化监管执行

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五百五十三条、第五百五十六条、第五百五十八条、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五百七十条、第五百七十一条、第五百七十二条、第五百七十四条、第五百七十五条、第五百八十一条、第五百八十三条、第五百九十三条、第五百九十九条、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第一千一百九十条等规定和《重庆市噪声污染防治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等规定执行。
（三）加强宣传教育

鼓励公众参与，加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噪声污染防治宣教工作。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为载体，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开展声环境保护方面的宣传教育，增强单位和公众保护声环境的意识，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举报涉及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声环境污染的违法事件，提高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声环境保护法的自觉性。

附件1  秀山县中心城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情况表

附件2  秀山县中心城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范围

附件1  秀山县中心城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情况表

	序号
	编号
	涉及声功能区编号
	面积

（km2）
	敏感建筑物面积占比（%）
	划分范围描述
	重点噪声敏感建筑物
	备注

	1
	ZMJ-001
	5002412L003
	0.16
	92.85
	花灯大道北段东侧与秀松高速西侧凤起初级中学及附近居住片区
	秀山凤起初级中学等
	

	2
	ZMJ-002
	5002412L002
	0.16
	97.51
	黄杨大道以东，朝阳路以南，凤栖路以西，凤凰大道以北形成的围合区
	秀山县交通运输委员会、秀山县农业农村委员会、秀山县公路事务中心等
	

	3
	ZMJ-003
	5002412L001
	0.36
	93.08
	黄杨路以西，两园大道以北，秀山县第一中学校、秀山县凤翔小学及附近居住区
	秀山县第一中学校、秀山县凤翔小学等
	

	4
	ZMJ-004
	5002411L0015002412L001
	0.16
	91.93
	黄杨路以东，梅江河以西秀山县政务服务中心、秀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豪生国际社区等居住片区。
	秀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秀山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秀山县教务服务中心、重庆市秀山县公证处、秀山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豪生国际社区等
	

	5
	ZMJ-005
	5002412L006
	0.32
	79.22
	梅江河以东，秀南大道以南，白沙大道以西，中心城区规划线以北的居住区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片区
	集中居住区等
	

	6
	ZMJ-006
	5002411L001
	0.10
	85.02
	梅江河以东，两园大道以南秀山县人民医院片区。
	秀山县人民医院等
	

	7
	ZMJ-007
	5002412L0025002412L0045002411L001
	0.98
	86.49
	秀北大道以南，黄杨大道以西，梅江河和东风路以北形成的围合区内部居住及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秀山贴心中医医院、秀山县第一民族小学校、秀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秀山县乌杨街道办事处、秀山县乌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秀山县第一初级中学校、兴源·黄杨郡小区等
	

	8
	ZMJ-008
	5002412L0025002411L001
	0.40
	92.70
	迎风路以东，两园大道以南，白沙大道以西，东风路以北的秀山县迎凤小学及其附近居住片区。
	重庆秀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秀山县通道经济发展中心、秀山县迎凤小学等
	

	9
	ZMJ-009
	5002412L002
	0.18
	95.76
	黄杨大道以东，梅江河以南，迎风路以西，东风路以北的居住区及秀山县中和街道办事处片区
	秀山县中和街道办事处、秀山县中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秀山县最低生活保障服务中心等
	

	10
	ZMJ-010
	5002412L002
	0.25
	93.53
	黄杨大道以西，东风路以北，梅江河以南，北环线以东围合的居住片区
	集中居住区等
	

	11
	ZMJ-011
	5002412L0025002412L004
	0.12
	99.97
	梅江河以东，东风路以北，北环线两侧的居住区和秀山县中医医院片区
	秀山县中医医院等
	

	12
	ZMJ-012
	5002412L002
	0.26
	94.00
	凤翔路以东，渝秀大道以南，黄杨大道以西，凤凰大道以北形成的围合区
	秀山县中和街道社区事务服务中心、秀山县中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13
	ZMJ-013
	5002412L002
	0.24
	100.00
	北环线和人民路以东，东风路以南，黄杨大道以西，渝秀大道以北的秀山县东风路小学及其附近居住片区
	秀山县东风路小学等
	

	14
	ZMJ-014
	5002412L002

5002411L002
	0.36
	91.41
	黄杨大道以东，东风路以南，香林路以西，渝秀大道以北的居住片区和公共管理与服务区
	秀山仁仁中西医结合医院、秀山县实验初级中学校、秀山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秀山县应急宣传教育中心、秀山县应急管理局、秀山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秀山县应急救灾中心、秀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秀山县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秀山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秀山县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县地震监测站）、秀山县残疾人联合会等
	

	15
	ZMJ-015
	5002411L002
	0.15
	90.00
	香林路以东，东风路以南，白沙大道以西，丹凤路以北的居住及公共管理与服务片区
	秀山县人民法院、秀山县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管理事务中心、秀山县公安局、秀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重庆市秀山县人民检察院、秀山县法学会机关、秀山县矫正帮教管理服务中心、秀山县司法局、秀山县综治中心等
	

	16
	ZMJ-016
	5002412L002

5002411L002
	0.30
	82.74
	香林路以东，丹凤路以南，白沙大道以西，渝秀大道以北围合区内的居住区及秀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片区
	秀山创友骨科医院、秀山县国资金融服务中心、秀山县财政局、秀山县审计局、秀山县审计中心、秀山县预算绩效和投资评审中心、秀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秀山县住房保障管理中心、秀山县就业和人才中心、秀山县民政局、秀山县医疗保障局、秀山县国土整治中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秀山县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秀山县委员会办公室、秀山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中共秀山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秀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秀山县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秀山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等
	

	17
	ZMJ-017
	5002412L002
	0.13
	100.00
	白沙大道以东，丹凤路以南，武陵大道以西，朝阳路以北围合区内的居住区和秀山百圣医院片区
	秀山百圣医院等
	

	18
	ZMJ-018
	5002412L002
	0.13
	94.44
	黄杨大道以东，渝秀大道以南，香林路以西，朝阳路以北围合区内的居住区和秀山妇幼保健院、公证处及其附近片区
	秀山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秀山县妇幼保健院等
	

	19
	ZMJ-019
	5002412L002
	0.33
	89.39
	滨河西路以东，渝秀大道以南，凤翔路以西，学府大道以北围合区内的居住片区和秀山民族中学片区
	秀山县民族中学、黔龙阳光御园小区等
	

	20
	ZMJ-020
	5002411L003

5002412L005
	0.44
	100.00
	滨河东路以西，学府大道以北，学府二路两侧的居住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片区
	重庆市秀山高级中学校、秀山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秀山县林业局、秀山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秀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等
	

	21
	ZMJ-021
	5002412L002
	0.15
	100.00
	梅江河以东，东风路以南，北环线和人民路以西，渝秀大道以北围合区内的居住区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片区
	集中居住区等
	

	22
	ZMJ-022
	5002411L003
	0.23
	100.00
	学府大道以南，梅江河以西，秀南大道以北的秀山县特殊教育学校和秀山县职业教育中心及其附近居住片区。
	秀山县特殊教育学校、重庆开放大学秀山学院、秀山县职业教育中心等
	

	23
	ZMJ-023
	5002412L006

5002411L004

5002412L002
	0.38
	70.96
	梅江河以东，凤凰大道以南，黄杨大道以西围合区内的居住区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片区
	美丽·泽京小区等
	

	24
	ZMJ-024
	5002412L006

5002411L004
	0.54
	87.77
	平凯郊野公园南侧道路以南，白沙大道以西，凤栖路以北围合区内的居住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片区
	秀山县平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秀山县平凯街道办事处、荣兴·领秀边城小区等
	

	25
	ZMJ-025
	5002411L004
	0.61
	86.70
	凤栖路以东，朝阳路以南，白沙大道以西，凤凰大道以北围合区内的居住区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片区
	秀山县消防救援大队、秀山县现代教育技术管理中心、秀山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秀山和睦眼科医院、秀山县凤凰初级中学校等
	

	26
	ZMJ-026
	5002412L002
	0.19
	100.00
	白沙大道以东，朝阳路以南，武陵大道以西，凤凰大道以北围合区内的居住区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片区
	秀山县鹭秀小学等
	

	27
	ZMJ-027
	5002412L006
	0.21
	84.80
	石莲路以东，秀南大道以南，梅江河以西，中心城区规划线以北围合区内的居住区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片区
	秀山县平凯初级中学等
	


附件2  秀山县中心城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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